安全责任承诺书

我自愿报名参加海安市老年大学大公分校学习及相关社团活动，并郑重承诺：
1.本人身体状况良好，可以正常参加学校的学习及相关社团活动。
2.本人在校学习或活动期间，如因个人原因（含身体疾病）发生意外情况，责任（含急救及后续医疗等所发生的费用）由本人自担，与校方无关。如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身体受到伤害或财产损失的，本人向第三人主张赔偿责任。
3.本人到学校参加学习或活动，往返途中的安全责任自负，校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4.本人在校学习或活动期间，会保管好自身携带物品，非必要不携带贵重物品，如非校方原因造成的损坏、丢失，与学校无关。
5.以上承诺，已事先得到本人配偶、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的同意。
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员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6年  月  日


（此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存学校，一份承诺人自存。）
